
通  告

2025年  第59号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发布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工业产品质量

快检筛查实施细则》的通告

为规范产品质量快检筛查工作，提高问题产品发现效率，强化产品质量监督管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编制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工业产品质量快检筛查实施细则》，现予以公布。
特此通告。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5年10月13日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工业产品质量

快检筛查实施细则
一、总则
（一）目的依据
为规范产品质量快检筛查工作，提高问题产品发现效率，强化产品质量监督管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第二十七条、三十三条、五十四条、五十五条，制定本细则。
（二）适用范围

本细则适用于快筛人员开展产品质量快检筛查工作，各级市场监管部门可参照执行。
（三）工作原则

快检筛查工作应坚持问题导向、快速精准、全程留痕、闭环管理的原则，确保及时发现并处置产品质量安全隐患。
二、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细则。

快检筛查：指通过直观核查、快速检验等手段，对产品质量是否符合要求进行初步判定的产品质量监督检查活动，包括标签标识筛查和产品质量快检筛查两类。
自治区工业产品智慧监管平台：指用于快检筛查任务下达、过程记录、结果上报、整改跟踪等全过程信息化管理的系统。
快筛人员：指经培训合格，具备快检筛查专业能力，承担产品质量快检筛查任务的工作人员。
三、基本要求

（一）人员要求

快筛人员需具备以下条件：
1.熟悉产品质量相关法律法规、标准及快检筛查技术要求。

2.掌握对应产品快检筛查方法和仪器设备操作技能。
3.遵守快检筛查工作纪律，客观公正记录检查结果。
（二）设备与文书要求

1.快筛人员需配备执法记录仪、快检仪器设备（如需）等工具，确保设备性能符合快检要求。
2.需准备《产品质量监督抽查告知书》、委托书、快检筛查检查单、结果认定通知单等文书材料，文书格式需符合规范。
（三）信息化管理要求

快筛人员需依托自治区工业产品智慧监管平台开展工作，从任务接收、现场检查到结果上报、整改跟踪等全过程信息需及时、准确录入系统。
四、工作程序

（一）任务接收与准备

1.快筛人员接收快检筛查任务后，需从自治区工业产品智慧监管平台获取或按要求制定快检筛查技术文件，文件应包含产品范围、检查要点、快检项目、工作流程等内容。

2.快筛人员根据任务要求，检查执法记录仪、快检设备等工具状态，备齐所需文书，明确现场工作分工。
（二）现场（含网络）筛查实施

1.筛查对象确认

（1）现场筛查实行“无预告”机制，快筛人员到达现场后，需向被抽样经营者出示身份证明、委托书及《产品质量监督抽查告知书》，告知抽查性质、范围及权利义务。
（2）网络筛查时，若发现被抽样电子商务经营者存在不发货、发错货、不开具发票等情况，快筛人员需通过聊天记录、电话录音等方式留存证据，与经营者确认后退回样品，并在1个工作日内通过自治区工业产品智慧监管平台上报。
2.筛查操作

（1）快筛人员需通过自治区工业产品智慧监管平台实时填报被抽样单位名称、地址、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等基础信息，同步开展直观核查或快速检验。
（2）核查过程中需全程开启执法记录仪，录像需完整连贯，覆盖样品选取、检查操作、结果记录等关键环节。同时需拍摄样品标识细节照、被抽样单位营业执照、经营场所外观照（含门牌号、标志性建筑）及产品堆放照，照片需清晰可辨。
（3）发现产品质量问题时，需在检查单中详细记录问题表现（如标签缺失、快检指标超标等），并注明判定依据（如相关标准条款、法规要求）。
3.结果确认

快检筛查结果需当场告知被抽样经营者，由其签名或盖章确认。若经营者拒绝确认，快筛人员需在结果单中注明拒签原因、时间及在场见证人，同步通过平台告知经营者所在地市场监管部门及组织任务部门。
（三）样品处置

1.快检后无法正常销售的样品，快筛人员需按产品实际售价向经营者购买，购买凭证需上传至自治区工业产品智慧监管平台；发现质量问题的样品，需当场封存，张贴封条，注明封存日期、人员及用途，留存于经营者或指定技术机构。
2.网络抽样样品与订单链接信息不一致，且确认属主观故意的，快筛人员需通过截图、录像固定证据，作为违法线索上报组织任务部门后，将样品移送至技术机构保存。
（四）结果及异议处理

1.结果处理

快筛人员发现产品质量问题后，需当场向经营者出具《产品质量快检筛查帮扶建议通知单》，明确整改方向，可从以下选项中选取（可多选）：
停止生产（适用于生产企业）；
停止销售；
收回已售问题产品（退回生产者或供应商）；
书面告知生产方或供应商质量问题；
其他针对性整改措施（需具体说明）。
2.异议处理

（1）快筛人员需告知经营者异议申请权利，经营者若有异议，需在收到结果后5个工作日内通过自治区工业产品智慧监管平台或书面形式提交异议材料，说明异议理由并附相关证明。
（2）快筛人员收到异议材料后，需在3个工作日内核查，将核查结果反馈经营者；异议成立的，需重新开展快检筛查；异议不成立的，需说明理由。
（五）整改与验证

1.快筛人员需督促经营者在规定期限内（一般不超过15个工作日）完成整改，经营者需通过平台提交整改方案、整改凭证（如停止销售证明、产品召回记录等）。
2.快筛人员需在经营者提交整改材料后5个工作日内，通过现场复核或线上核查方式验证整改有效性，确认整改合格的，在平台标注“整改完成”；不合格的，需再次督促整改，并将情况通报所在地市场监管部门。
五、结果报送与应用

（一）结果报送

1.现场筛查任务结束后，快筛人员需在2个工作日内将快检结果、检查单、样品处置记录等材料上传至自治区工业产品智慧监管平台；网络筛查任务需在样品核查完成后3个工作日内完成材料上报。
2.技术机构需汇总快检筛查数据（含问题产品数量、类型、整改率等），形成报告，报送组织任务的市场监管部门。

（二）结果送达

1.现场筛查结果需当场交付经营者；网络筛查结果需通过平台推送、电子邮件或邮寄方式送达经营者，邮寄需采用挂号信或快递，留存送达凭证。
2.技术机构需在快检结果确认后7个工作日内，将问题产品信息及整改建议寄送给标称生产者；网络抽样的，还需同步送达电商平台经营者。
六、附则

（一）责任追究

快筛人员若存在弄虚作假、泄露商业秘密、滥用职权等行为，由所在单位或组织任务部门依规追究责任；构成违法的，依法追究法律责任。
（二）文书管理

快检筛查过程中形成的文书、照片、录像等材料，需按档案管理要求保存，保存期限不少于3年。
（三）实施日期

本细则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